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割草作业时意外踏空

坠入窨井内受伤留下伤残， 为了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沈某将施工单位

告上法庭。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经

审理后认定， 沈某本身对事故的发

生并无过错， 最终判定施工单位应

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合计赔偿 8 万余元。

2019 年 12 月 13 日 ， 年近六

旬的沈某由某造林工程公司安排，

为陈海公路边林带内除草作业。 行

至陈海公路西侧烈士村公交车站栏

杆外树林时， 因杂草完全掩盖了缺

失窨井盖的窨井， 并且四周均无任

何警示标示， 致使沈某踏空坠入窨

井内受伤 。 后沈某被送入医院治

疗， 经诊断为肋骨骨折、 肺挫伤、

液气胸， 经鉴定构成伤残。

沈某认为，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九

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被告施工公司

作为涉案窨井的所有人、 管理人， 理

应对窨井盖缺失所造成的侵权损害赔

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故提起诉讼。

施工公司对此辩称， 现有证据不能证

明原告受伤与窨井有关， 因此不同意

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窨井等地下

设施造成他人损害， 管理人不能证明

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作为涉案窨井的所有人及管理人

有义务确保其窨井完整无安全隐患。

现涉案窨井井盖缺失旁边又未警

示， 致使原告踏空受伤， 被告对此具

有过错。 原告正常行走在去除草的必

经之路上，窨井被杂草掩盖，其无法看

到窨井也无法预料到井盖缺失， 原告

本身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因此，被

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最终判决施工公司赔偿 8 万余元。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体验蹦床项目， 却

在蹦跳过程中受伤骨折， 消费者

以运动体验中心未能尽到安全注

意义务为由， 将其告上法庭索要

赔偿。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经

审理后酌定被告公司承担 30%的

赔偿责任。

2018 年 11 月， 卢女士至被

告分公司开设在闵行区的一家运

动体验中心进行蹦床游玩， 在蹦

床区蹦跳过程中， 卢女士右脚受

伤骨折。 卢女士称， 当时工作人

员没有对其进行任何注意事项的

讲解， 也没有进行前期示范， 现

场也没有工作人员在场， 整个场

所秩序混乱。 卢女士认为该公司

疏于管理， 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

务， 这才导致自己受伤。

事发后， 卢女士多次与被告协

商赔偿事宜， 但双方始终未能协商

解决，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卢女

士起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公司及其

总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利，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 宾馆 、 商场 、 银行 、 车

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从卢女士提供的事发

时的监控视频可见 ， 被告分公司

经营的蹦床娱乐项目面积较大 ，

结合蹦床运动的风险性 ， 其应当

配备工作人员的数量应与其经营

面积 、 客流量及风险性相适应 ，

并在消费者进行蹦床运动时予以

指导、 警示和至少 1 名蹦床保护员

进行针对性保护等； 然卢女士跌倒

时， 周边并无被告工作人员， 在卢

女士受伤后， 被告工作人员反应也

不够及时， 故可认定被告分公司疏

于管理， 存在一定的过错，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反观原告卢女士， 其作为成年

人， 对蹦床运动中可能存在受伤的

风险应有明确预知， 其在平面蹦床

上进行上下蹦跳运动时受伤， 与其

自身安全意识及自我保护能力不足

有较大关联， 故原告卢女士对其受

伤的后果也存在过错， 可减轻被告

分公司的民事责任。 由于被告分公

司系非企业法人， 无独立对外承担

民事责任的能力， 故其总公司应当

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 结合本案损害发生的实

际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 法院酌情

确定由两被告共同对原告卢女士的

各项合理损失承担 30%的民事赔偿

责任， 合计约 23000 余元。

体验蹦床意外摔伤导致骨折
法院：公司担 3?责任消费者自担 7?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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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花钱，核心期刊论文代写代发？
数十人被骗 诈骗团伙成员获刑

男子于海外自杀，留下两份遗嘱

丈夫遗产皆赠妻子 引发遗产之争
半路夫妻离婚后

与继子购买的房产怎么分割？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顾文与王芳半路夫妻

结婚又离婚 ， 两人并没有生育子

女。 但在婚姻存续期间， 顾文与自

己的继子张毅共同出资买了一套

房。 离婚后， 顾文被母子俩赶出房

屋， 此后房子由母子俩居住。 离婚

时并没有对这套房屋进行分割。 离

婚后自己没得住 ， 出资的钱怎么

办？ 顾文将王芳、 张毅告上法庭。

日前 ， 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

案， 判决张毅支付原告及被告王芳

房屋折价款各 23.75 万元。

2009 年 ， 顾文与王芳办理结

婚登记， 双方均系再婚， 婚后两人

并未生育子女。 王芳与前夫育有一

子张毅。 2015 年，顾文及张毅共同

购买了一幢价值 56 万元的房产，其

中由顾文出资 40 多万元，张毅出资

10 多万元。 2017 年，顾文与王芳因

夫妻感情破裂经法院判决准予离

婚， 离婚时双方未对案涉房屋进行

分割。离婚后，王芳将顾文逐出这幢

房屋，由母子二人共同居住。

顾文认为， 涉案房屋为自己与

前妻王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 且其为主要出资购买

方。 两人离婚时未对涉案房屋作处

理， 因此涉案房屋仍属自己与王芳

的共同财产， 其有权请求法院依法

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 因涉案房屋为

集体土地上的农民集资房， 目前未办

理过产权证 ， 依法不能进行交易过

户， 故顾文要求依法分割涉案房屋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原告所享有的份额。

顾文向法院提供了账单及证人证

言证明自己为购房出资 43 万元， 其

中 27 万余元为向姐姐的借款。

两名被告认为关于购房款的明细

说明是原告自己的陈述， 不符合证据

的要求， 不予认可。 二人认为， 购房

款确实是通过被告张毅的账户支付给

案外人金某某的， 但是原告将自己的

钱和原告姐姐的储蓄卡一并交给了张

毅， 总共 40 万元左右。

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房屋购买

于原告顾文与被告王芳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被告张毅系王芳之子，共有人之

间具有家庭关系， 共有人对涉案房屋

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的， 按照共同共

有处理。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

有财产的分割， 有协议的， 按协议处

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

理。 涉案房屋由原告顾文与被告张毅

共同出资购买， 双方各享有 50％的份

额， 同时原告的出资属于其与王芳的

夫妻共同财产，各应分得 50％。考虑到

涉案房屋现由被告张毅居住， 故涉案

房屋由被告张毅继续居住使用， 由被

告张毅支付原告及被告王芳房屋折价

款各 23.75 万元。 （文中均系化名）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遗书是在国外写

的， 我们不能确认其真假。” 吴

强的父母至今也不愿相信儿子自

杀身亡的消息。 对于儿子在遗书

中将名下所有财产都留给妻子，

他们也表示不理解， 拒绝协助儿

媳张小北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

记。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此案。

吴强与张小北于 2009 年结

婚， 感情不错。 婚后两人购买了

位于浦东的一套房屋， 房屋所有

权人登记为吴强与张小北共同共

有 。 2012 年年初 ， 吴强因工作

关系到新加坡工作 。 2017 年下

半年， 吴强在从事的期货交易工

作中遭遇巨大亏损， 终不堪重负

于同年 11 月 2 日在新加坡当地

跳楼自杀死亡。

张小北表示， 丈夫在自杀前

遗留遗书两份。 其中一份写着：

本人吴强自愿结束生命， 家中一

切财产均归张小北， 本人承担一

切后果， 均与张小北无关。 同月

他的另一份遗书则载明： 本人吴

强自愿结束生命， 所有后果均由

本人承担， 所有家庭财产均留给

妻子张小北！ 这一生， 我对不起

她， 辜负她的一片深情厚意， 希望

来生能报答她。

据张小北说， 吴强去世后， 婆

婆和小姑赴新加坡办理后事时均确

认了两份遗书。 此后， 她与婆婆李

阿姨及小姑吴霞 (?公公老吴) 签

订协议书， 承诺无条件配合她办理

涉案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但最近张小北在办理涉案房屋

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时遭到了公婆

的拒绝， 致使她无法办理涉案房屋

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为此， 她诉

讼至法院请求确认房屋所有权。

对此， 老吴夫妇坚持认为儿子

生前并未订立遗嘱， 张小北提供的

署名为吴强的遗书是在境外形成，

无法确认是其本人书写， 况且， 两

份遗书的内容通篇是负面情绪， 死

者当时的精神状态存疑。

至于协议， 老吴夫妇则表示是

儿媳乘他们回国时间仓促之际， 将

事先准备好的遗产放弃继承协议让

婆婆李阿姨签名， 该协议内容并非

李阿姨的真实意思表示。 另外， 老

吴表示， 妻子与女儿赴新加坡办理

吴强后事时， 他并未授权委托吴霞

与张小北签订任何协议书， 因此不

认可吴霞作为他的代理人在该协议

书上签名， 因此不同意张小北之诉

请。 基于被继承人吴强生前对涉案

房屋之处分未订立遗嘱， 要求按法

定顺序继承在涉案房屋中属于吴强

遗留的遗产份额。

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房屋是

张小北与吴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 故涉案房屋为两人的夫妻共

同财产， 在分割遗产时， 应先析出

一半财产归张小北所有， 剩余财产

为吴强遗留的遗产， 由其继承人予

以继承。

吴强生前书写的遗书明确表明

其遗留的遗产由妻子张小北予以继

承， 故属于吴强遗留的遗产应由张

小北继承所有， 现张小北据此要求

按照丈夫遗留的遗嘱内容继承他遗

留的遗产之请求， 于法有据， 法院

应予支持。

吴强父母虽称张小北提供的遗

书并非吴强书写， 但两人的上述主

张不仅遭张小北所否认， 且两人也

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 因此

法院对吴强父母的上述答辩意见不

予采信。另外，吴强父母称儿子在深

圳市尚有房产的问题， 由于该主张

不仅遭张小北所否认， 两人也未能

提供相关之证据予以佐证， 因此法

院对该主张也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判决老吴夫妇协助张

小北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

续。 （文中均系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郁玥

本报讯 “您好， 我是杂志社

的编辑， 我们杂志社在征集相关优

秀论文……” 这样的开场白， 可能

不仅出现在编辑约稿的电话中， 还

出现在骗子的 “话术” 合集里。 近

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

起诈骗案件， 诈骗团伙利用被害人

急于发表论文的心态， 谎称能代写

代发论文， 甚至伪造稿件录用通知

书以此骗取钱财， 直至东窗事发被

捕， 最终团伙中主犯李某以诈骗罪

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 13 年， 其余五人以诈骗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至 7 个月

不等 ， 六人均被处金额不等的罚

金。

只要花钱， 核心期刊论文就可

以代写代发？ 这种话平时可能难以

置信 ， 然而经过犯罪团伙的精心

“策划”， 先后有几十名被害人支付

了 1000 元至数万元数额不等的

“代发费”。

这一切还要从 2019 年说起 ：

家住湖北省的李某通过网络了解到

论文代发这个 “生财之道”， 在学

习了代写代发论文的业务流程后，

他以自己名义在当地注册成立了一

家公司， 准备专门从事这个业务，

同时聘请了刘某作为自己公司的主

管， 并先后通过招聘找到陈某等四

人成为自己的业务员， 为公司经营

做准备。

挂牌 “营业” 后， 公司成员分

工明确： 有人专门负责招聘、 培训

业务员， 制作诈骗话术； 有人负责

联系 “目标客户” 询问代写代发论

文需求。 李某利用网络获取的信息

资源和 “话术单” 将业务分派给团

伙里的众人， 要求他们每天按照一

定数量联系 “潜在客户”， 询问是

否有论文发表需求， 如果对方存在

需求， 则询问是否有成熟论文， 若

有则可以帮助修改论文， 并收取代

发费用， 若没有也可以联系枪手代

写并通过杂志社发表， 收取代写代

发的费用。

为了让自己的骗术看起来更加

真实， 李某按照杂志期刊级别的不

同收取费用 ， 贵的甚至达到上万

元， 并安排公司里的人联系客户经

营该项业务。 随着 “上网” 的客户

越来越多， 李某让公司的业务员告

知客户以论文发表需要时间周期为

理由来拖延 ， 亦不退还客户的钱

款。 为骗取更多的钱财， 在收取客

户定金却又无法正常发表论文后，

李某伪造 《论文采用通知书》， 使

客户相信论文即将发表， 从而收取

尾款。

经审理查明 ，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 ， 被告人李某以

注册公司为名， 先后招募刘某、 陈

某等五人分别担任主管和业务员，

通过随机拨打电话联系意向客户，

使用固定话术冒充杂志社的编辑，

以代写代发论文为饵， 诱骗被害人

添加微信好友， 并在微信上使用虚假

的杂志社论文采用通知书等方式骗取

徐某某等 28 名被害人钱款共计约 49

万元， 同时李某本人于 2015 年 3 月

至案发期间通过购买、 收受等方式从

他人处非法获取公民姓名、 身份证件

号码、 通讯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共计

30 余万条。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李某等

六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电信网

络通过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不特定公

民的钱款， 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 同

时李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 情节特别严重， 构成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 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

罪事实 、 性质 、 情节和社会危害程

度， 作出上述判决。

割草时踏空坠入窨井谁来担责？


